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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1〕14 号

关于举办 2020 年三亚市中小学幼儿园骨干

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.0 培训

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各市直属学校：

为贯彻落实海南省教育厅关于《海南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

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.0 实施工作规划（2020-2022 年）》及《海

南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.0 校本应用考核

实施意见》的有关文件规定，按时完成我市整校推进教育信息化

2.0 行动计划，使我市广大教师普遍提高教育信息化水平，顺利

通过国家教育部、省教育厅对我市整校推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

升 2.0 测评与考核，我院决定举行 2020 年度全市中小学幼儿园

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 2.0 培训，请各有关单位领导高度重

视，选派有关人员参加培训。现将有关培训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培训对象

三亚市中小学及幼儿园校、园领导，教研主任、骨干教师等

2000 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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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培训时间及地点

（一）“培训管理团队”集中培训时间及地点

具体情况等待通知

（二）骨干教师线下集中培训时间及地点

具体情况等待通知

（三）骨干教师网络研修培训时间

2021 年 1 月 20 日—2021 年 3 月 31 日

三、培训内容

（见附件 1）

四、几点要求

（一）培训管理团队集中培训（200 人）要求各学校及时选

派学校领导或教学管理人员共 4 人参加培训，骨干教师线下集中

培训（1800 人）要根据名单分配表报送名单（附件 2），并于 1

月 19 日前填报参训人员信息（见附件 3）将电子版发送至项目

组 609724539@qq.com 邮 箱 ， 项 目 组 联 系 人 ： 林 老 师

（18689756355），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联系人：任老师、董

老师；联系电话：88215818。

（二）参训教师以收到短信通知为准并按时参加培训。

（三）参训教师必须按时报到，服从培训人员统一管理。

（四）参训教师要遵守培训纪律，认真听课，认真做笔记。

（五）参训教师的继续教育学分由市教育研究培训院信息中

心按培训时间节点统一认定登记在 2021 年的教师个人学分档案



— 3 —

2021 年 1月 14 日印发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（市级基地分）。

（六）参训人员 14 天内有省外疫区行程史或者出现发烧、

干咳等不适症状，不得参加培训；报到时需提交 14 天行动轨迹

查询结果、《学员个人健康承诺书》的打印件（见附件 4），未

按标准提交者不予参训。

附件：1.项目实施方案

2.参训学员名单分配表

3.参训学员信息回执表

4.有关疫情防控及证明材料要求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1 年 1 月 14 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

